
问 题探讨 浅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彭 先

国民收入的分配 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分配政策。
国民收入分配是一个 很复杂的过程，它首先要在企业

内进行初次分配，然后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错综

复杂的再分配，最终形成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为了

研究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

配入手，研究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是非常

必要的。

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对国民收入

的初次分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国民收入

的初次分配是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进行的分配，通过

这种分配，形成企业的原始 收 入 和劳动者的原始收

入。在企业原始收入和劳动者原始收入的基础上进行

的分配，都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范畴。有的同志则

认为，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不仅是在企业和劳动者

之间进行.国家也参与了分配，所以，国民收入的初

次分配是在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进行的。
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因为国民收 入是由V和M

所组成，V是劳动者为其自身创造的价值，M 是劳动

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按照第一种意见，国

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仅在劳动者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

劳动者获得全部V的价值，企业获得全部M 的价值，

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 在理论上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一，从企业产品分配的情况来看，企业生产的

产品的总收入，首先要扣除 生产中的各种物质消耗、

费用和发放的工资、交纳的税金，然后才是企业的经

营利润，即使亏损的企业，也必须向国家交纳税金。

这几项分配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没有哪个企业把工商

税金和经营利 润混在一起，全 部做 为 企业的原始收

入。在会计核算上，工商税金和企业利润历来就是分

开的，而且明确税金是国家的收入，利润才是企业的

收入。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的工商税金是在初次分

配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国家参与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

配。
税收，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重要财源。有些国

家， 企业把税金（间接税）和工资一样直接计入成

本，不是企业利润的再分配。我国的企业虽然未把税

金计入成本，但也是从产品收入中支付的，而且不受

企业利润的影响。因此.不能把工商税金和企业利润

都做为企业在初次分配中取得的原始收入。工商税金

是国家在初次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第二，再从我国国营企业的分配情况来看。我国

国营企业是由国家投资建成的，企业在生产中所需的

资金，大帮分也是由国家给予补充的。虽然今后企业

的管理体制会有某些改革，但国营企业的性质不容改

变。国家是国营企业初次分配的主体，国家不仅参与

企业的初次分配，而且决定如何分配。如国家制定一

定的政策，把一部分利润留给企业，其余属于国家收

入，企业无权支配。因此，把国营企业的全部利润看

成是企业在初次分配中取得的原始收入，而国家的收

入是企业原始收入的再分配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

况的。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企

业、劳动者、国家三者之间进行的，国家参与了国民

收入的初次分配。国家参与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才能保证国家收入不受侵犯。
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初次分配

与再分配如何区分呢？从实际工作来看.不应只把国

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视作初次分配，而应把企业范围

内进行的分配都视作初次分配，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反

映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客观关系。在一个企业内部，

分配也是很复杂的，一般是采取多层次的分配方式。
比如企业在分配中提取了利润留成以后，又把利润留

成的一部分作为奖金分配给职工等等。而且这种多层

次的分配方式又是经常变化的，如职工福利基金本来

是计入成本的，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以后，则改从

利润留成中提取。对这种经常变化的多层次的分配，

只应视作核算形式的变化，不是初次 分配与再分配的

转化。分配应该是形成不同所得者的收入，所得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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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收入拥有支配权。而企业内部多层次的分配，只是

根据不同情况、不同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核算方式，它

并未最终形成所得者的收入。在一个企业内部，经过复

杂的多层次的核算，最后才形成所得者的收入——劳

动者收入、企业收入、国家收入，初次分配才算完成。
把一个企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视作初次分配. 有

几点好处：

（ 1）企业是我国的基本生产单位，总产值、净

产值都是以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的。把一个企业范围

内的分配视作初次分配，可以把初次分配和生产衔接

起来。

（ 2）国家要求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正确处理国

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每个企

业要在财务核算中反映这种分配关系。如全民所有制

企业财务核算中，反映了职工工资、经营税金、上交

利润、企业利润留成等；集体 所 有制 企业财务核算

中，反映了职工工资、经营税金、所得税、税后利润

等；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财务核算中，也有国

家税金、公积金、公益金、社员分配等反映国家、单

位、劳动者个人三者关系的项目。因此，把企业范围

内的分配视作初次分配. 有利于研究国家、企业、劳

动者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

（ 3）把企业范围内的分配视作初次分配，就可

以不受企业内部多层次的分配形式，或者说是核算方

式的经常变化的影响，从而有利 于研究党和国家的重

要经济政策。

财政动态

财力分配和如何建立稳固平衡

的国家财政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刊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受国务院经济研

究中心的委托，最近在北京召开了财力分配和如何建

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

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单位从事科学研

究和实际工作的同志30余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徐雪寒、左春台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财政经

济形势和财力分配状况，探讨了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

财政的必要和可能。
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工农业生产形势大好，财政

收入虽然从1982年起开始回升，但是预算收 支基本平

衡还很脆弱，还有很多困难，国家集中掌握的资金远

远不能满足重点建设的需要。因此，实 现稳固的财政

收支平衡，是保证重点建设，打好基础，准备国民经

济 “起飞”的必要。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财政困难产生的原因，一是

资金分散过多，国家对物价补贴过多，企业亏损特别

是外贸亏损过多，使1982年国家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

的比重下降到了25.5%；二是基本建设投资失控，超

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大家说，只要采取措施，

集中财力.在今后几年逐步把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比重提高到28—30%，建立稳固的财政收支平衡是可

能的。但是，把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 的比 重提高到

28—30%，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早下决心，采取

有力措施，把经济效益搞上去，把不合理分散的资金

集中起来。大家还说，实现稳固的财政收支平衡.不

仅要管好收入，更要管好支出，一定要坚持量入为出

的原则，严格控制基建规模，重点建设也要根据财力、
物力的可能，分别轻重缓急，稳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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